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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商業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政策 

106.08.23  第七屆第三次董事會核准訂定 

106.12.27  第七屆第五次董事會核准修訂 

107.02.28  第七屆第六次董事會核准修訂 

108.4.26 第七屆第十七次董事會核准修訂 

112.08.21  第九屆第三次董事會核准修訂 

第一條 目的 

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茲依主管機關有關規範訂定本政策以資遵

循。 

第二條 洗錢及資恐風險辨識、評估與管理 

本行應就洗錢及資恐風險進行辨識、評估、管理，並訂定書面化之風

險評估程序以資遵循。 

前項洗錢及資恐風險進行辨識、評估、管理，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應採取合宜措施訂定具體風險評估項目，並至少涵蓋客戶、地

域、產品及服務、交易或支付管道等面向，並應進一步分析各

項風險項目，以訂定細部風險因素。 

二、 應依據下列指標建立定期全面洗錢及風險評估作業。 

(一) 業務性質、規模、多元性及複雜度。 

(二) 目標市場。 

(三) 銀行交易數量與規模。 

(四) 高風險相關之管理數據。 

(五) 業務與產品。 

(六) 內部稽核與監理機關之檢查結果。 

(七) 其他內部與外部來源取得之資訊。 

三、 應製作風險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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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應考量所有風險因素，以決定整體風險等級及降低風險之適當

措施。 

五、 應訂定更新風險評估報告之機制以確保風險資料之更新。 

六、 應於完成或更新風險評估報告時，將風險評估報告送主管機關

備查。 

第三條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 

本行應依相關法令規範、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結果及業務規模及分公

司及子公司分佈情形，訂定集團層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以管

理及降低已辨識出之風險，並對其中較高之風險採取強化控管措施。 

國外分公司及子公司應依循本政策、集團層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

畫，及所在地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規範訂定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程序，並就最低要求不同時選擇較高標準者作為遵循依據。 

本行應參酌集團層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及本行各業務所屬同

業公會訂定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修訂本政策及執行

之標準作業程序，並將之納入自行查核及內部稽核項目，於必要時予

以強化，以監督控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法令遵循。 

第四條 集團內資訊分享 

在符合我國及國外分公司及子公司所在地資料保密規定情形下，為防

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目的，國外分公司及子公司得分享資訊，但應對被

交換資訊進行保密及採行適當安全防護，並訂定書面化之集團資訊分

享程序以資遵循。 

第五條 客戶身分確認及持續審查 

本行應以風險基礎方法及相關法令規範確認客戶身分及持續審查，並

訂定書面化之確認客戶身分及持續審查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前項持續審查措施應涵蓋本行面對面及非面對面客戶，針對確認客戶

身分及持續審查作業應包括對所提交文件進行認證以及視需要與客

戶進行獨立聯繫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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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高風險客戶與具高風險因子之客戶應採取不同管控措施，針對低

風險情形得採取與其低風險因素相稱之簡化措施。 

客戶若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來自洗錢及資恐風險較高國家或其他

風險因子經綜合評估客戶風險為高風險時，應提高核准層級。 

本行於確認客戶身分時，遇有相關法令規範應予婉拒建立業務關係或

交易，或婉拒服務之情形者，應依規定辦理。 

第六條 客戶及交易對象姓名及名稱檢核 

本行應以風險基礎方法及相關法令規範對客戶、客戶之高階管理人員、

實質受益人及交易有關對象進行姓名及名稱檢核，並訂定書面化之客

戶及交易對象姓名及名稱檢核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前項姓名及名稱檢核範圍，應包含確認其是否為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

與受經濟制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之恐怖分子或團體，

及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 

第七條 帳戶及交易持續監控 

本行應以風險基礎方法及相關法令規範對帳戶及交易持續監控，並訂

定書面化之帳戶及交易持續監控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第八條 客戶風險評估項目與風險等級 

本政策第五條至第七條之風險基礎方法，應依循本政策第二條第二項

第一款所訂之評估項目，至少包括地域、產品及服務、交易或支付管

道等面向。 

本行建立客戶之風險等級至少應有三級以上之風險級數，以作為加強

客戶審查措施及持續監控執行強度之依據。 

本行不得向客戶或與執行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義務無關者，透露客戶

風險等級資訊。 

第九條 交易申報 

本行應依相關法令規範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或



4 

資恐交易應進行申報，並訂定書面化之交易申報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第十條 保險代理業務除外規定 

本行代理保險公司招攬保險契約業務者，於代理業務範圍內不適用本

政策第五條有關於客戶身分持續審查、第六條姓名及名稱檢核、第七

條交易持續監控規定。但有代理核保及理賠業務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紀錄保存 

本行應依相關法令規範，保存下列資料至少五年：確認客戶身分所取

得之所有紀錄、與客戶往來及交易之紀錄憑證、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

通貨交易及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之申報相關紀錄憑證。 

本行保存交易紀錄應足以重建個別交易，以備作為認定不法活動之證

據。 

本行對權責機關依適當授權要求提供交易紀錄及確認客戶身分等相

關資訊時，能迅速提供。 

第十二條 通匯行管理 

本行應依相關法令規範辦理通匯往來銀行業務及其他類似業務，並訂

定書面化之通匯行管理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第十三條 新產品之洗錢資恐風險管理 

本行推出新產品或服務或辦理新種業務前，應進行產品洗錢及資恐

風險評估，並建立相應之風險管理措施以降低所辨識之風險。 

第十四條 員工任用及訓練 

本行應建立審慎適當之員工遴選及任用程序，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

有關之主管與人員應具備法定資格並依相關法令規範參加在職訓

練。 

第十五條 專責單位人員與稽核監控 

本行應依相關法令規範配置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單位並指定專

責人員及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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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營業單位亦應指派資深管理人員擔任督導主管，負責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事宜。 

本行稽核單位應依相關法令規範及內部管制措施訂定查核事項，定

期辦理查核。 

第十六條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本行應由董事長、總經理、總稽核、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

聯名出具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並提報董事

會通過，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內

容揭露於本行網站，並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第十七條 其他相關規定 

本政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範辦理。 

第十八條 施行與修正 

本政策應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行，且應每年檢討，修正時亦同。 


